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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证券旗峰月月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2024 年第 2 季度资产管理报告

重要提示

本报告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关于规范金融

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

务管理办法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

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。

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东莞证券旗

峰月月盈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下称“集合计划”或“本集合计划”）

资产，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

托管人已于 2024 年 07 月 23 日复核了本报告，本报告未经审计。

管理人、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。

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。

本报告书中的金额单位除特指外均为人民币元。

本报告期起止时间：2024 年 4 月 1日－2024 年 6月 30 日

一、集合计划简介

名称：东莞证券旗峰月月盈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类型：固定收益类产品

管理人：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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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人：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成立日：2020年05月27日

成立规模：96,337,711.48份

存续期：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为10年，可展期。

二、集合计划投资表现

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历史走势图（单位：元）

三、集合计划管理人履职报告

（一）业绩表现

截至 2024 年 6月 30 日，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.0343 元，本报

告期净值增长率为 1.5287%，集合计划单位累计净值为 1.2214 元，

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为 22.14%。

（二）投资经理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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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榆峻

男，兰州大学金融专业硕士，中国注册会计师（CPA），历任私募

基金研究员、债券评级机构分析师、公募基金信用/转债研究员、公

募基金经理助理，1年权益研究、2年信评及 5 年公募基金投研经验，

对周期、金融、城投等板块研究深入，参与管理过纯债、固收+公募

基金产品。自 2022 年 8 月起，任东莞证券旗峰月月盈 1 号集合资产

管理计划投资经理，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和职业操守，已取得基金从

业资格，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、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

1、市场及投资策略回顾

2024年二季度，货币政策整体宽松，但货币政策利率没有下调，

使得市场资金价格相比一季度下降幅度不大。同时，由于经济不佳，

社会融资需求不足，导致债券收益率下行幅度较大。但在债券收益率

下行大趋势中，阶段性会受央行政策影响而发生大幅调整。具体来看，

4月1日至23日，9个月AAA存单收益率下行了22.97BP，1年期国债收益

率下行了5.92BP，1年期AA+中短期票据收益率下行了28.23BP，3年期

AA+中短期票据收益率下行了20.95BP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了

6.41BP。这段时间，相比利率债，信用债收益率下行幅度更大，主要

受固收类资管产品规模扩容、城投债融资受限影响。由于央行提示买

入超长期国债的风险，4月24日至29日，债券市场发生了剧烈调整，9

个月AAA存单收益率上行了17.03BP，1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了11.98BP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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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年期AA+中短期票据收益率上行了11.17PB，3年期AA+中短期票据收

益率上行了18.77BP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了12.70BP。此次调整过

后，由于货币政策宽松、社会融资需求不足、城投债发行受限、固收

类资管产品规模持续增长的情形未发生变化，债券市场收益率再次持

续下行。2024年5月及6月，9个月AAA存单收益率下行了21.70BP，1

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了24.41BP，1年期AA+中短期票据收益率下行了

14.05PB，3年期AA+中短期票据收益率下行了28.45BP，10年期国债收

益率下行了14.72BP。

本集合计划为净值型私募集合产品，运作上以配置盘为主，交易

盘参与较少，在坚守票息策略的同时，适当通过加杠杆增厚收益。持

仓方面坚持分散原则，同时提高等级要求，严控信用风险，不作资质

下沉。为控制回撤风险，本季度本集合计划未投资转债。

2、投资管理展望

目前，国内就业形势不佳，居民收入增长预期较低，居民消费信

用不足，同时居民杠杆率较高，这使得短期内消费改善缓慢。房地产

方面，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，但房价下行、居民消费信心不足

的情况下，房地产行业压力仍大。国外经济有走弱迹象，国内出口面

临较大压力。综合上述，认为短期内宏观经济复苏节奏较慢。在此背

景下，预计货币政策仍将宽松。同时，固收资管产品规模增长、城投

债发行受限，预计债券收益率下行趋势仍将持续。

但是，目前信用利差处于极低水平，期限利差处于较低水平，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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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后续信用债下行空间较小。策略方面，建议采用中性策略，具体为

坚守票息策略，保持较低杠杆水平，适当拉长持仓债券久期。

四、集合计划运作情况

（一）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（2024 年 6 月 30 日）

1、资产组合情况 单位：人民币元

项 目 期末市值 占总资产比例

银行存款、清算备付金、

存出保证金合计
950,517.49 0.32%

债券投资 279,139,359.07 93.40%

股票投资 0.00 0.00%

基金投资 0.00 0.00%

理财产品投资 0 0%

资产支持证券 0.00 0.00%

债权投资 0.00 0.00%

其他资产 18,768,646.48 6.28%

资产总值 298,858,523.04 100%

注：其他资产包括：应收利息、应收股利、买入返售金融资产、

应收清算款等项目。

2、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

证券明细

序

号

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数量 期末市值

市值占集合计划

资产净值比例

1 23金发 02 252346 200,000.00 21,797,230.68 7.8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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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3钟吾 V3 252529 150,000.00 15,540,769.93 5.62%

3 22邵东 01 184274 100,000.00 10,805,712.47 3.91%

4
23湘江水利

PPN001
032381034 100,000.00 10,753,844.48 3.89%

5
22雅安发展

MTN002B
102282135 100,000.00 10,712,912.02 3.87%

6 22进出 11 220311 100,000.00 10,701,254.86 3.87%

7 22德兴 01 182468 100,000.00 10,594,153.97 3.83%

8 22农发 05 220405 100,000.00 10,581,438.90 3.83%

9 19翠屏 01 162141 100,000.00 10,564,201.37 3.82%

10 17迈瑞 02 145679 100,000.00 10,490,932.60 3.79%

3、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

（1)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无报告期内被监管

部门立案调查的证券，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、证券交

易所公开谴责、处罚的证券。

（2)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

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、基金库之外的证券。

（3）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：

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8,768,646.48

应收清算款 0.00

应收股利 0.00

应收利息 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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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收申购款 0.00

其他应收款 0.00

合计（人民币元） 18,768,646.48

（二）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

在本报告期内，本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符合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集合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

根据合同约定，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实际投资收益分配情况中，

现金分红8,932,047.26元，红利再投资1,055,818.14份。

（四）集合计划支付的管理费、托管费、业绩报酬（如有）等费

用的计提基准、方式及支付方式情况

1、管理费的计提和支付：

本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【0.5%】年费率

计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

T ＝ E ×【0.5%】÷当年实际天数

T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；

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

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

双方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于每季度第一个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

管理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。

2、托管人托管费计提和支付：

本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【0.02%】年费

率计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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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＝ E ×【0.02%】÷当年实际天数

T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托管费；

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

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

双方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于每季度第一个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

托管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。

3、证券交易费用：

集合计划投资运作期间发生的交易手续费、开放式基金的认（申）

购和赎回费、债券交易经纪费用、印花税等有关税费，在收取时从集

合计划中扣除。委托人在此同意并授权管理人以管理人指定网站公告

的方式披露交易手续费的种类及费率。

4、其他费用:

除交易手续费、印花税、管理费、业绩报酬、托管费之外的集合

计划费用，例如证券账户开户费用、审计费、律师费、集合计划信息

披露费用、注册登记费用、电子合同费用等，由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

法规及相应的合同或协议的具体规定，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

费用，从集合计划资产中支付。

银行间费用（如有）：资产管理人应根据银行间费用相关法律法

规及本集合计划合同约定，将账户开户、结算管理等各项费用列入或

摊入当期委托财产运作费用，经管理人和托管人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

人主动从委托资产中扣划，无须资产管理人出具指令。资产委托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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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管理人申明已了解委托资产投资会产生的银行费用，并确保账户

中有足够资金用于银行费用的支付，如因托管账户中的资金不足以支

付银行费用影响到指令的执行，资产托管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和

责任。如委托资产未起始运作，由管理人在收到托管人的缴费通知后

完成支付，托管人不承担垫付费用义务。

5、增值税等应纳税费：

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，以管理人为增值

税纳税人，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；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

中发生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在本集合计划委托资产中列支，集合计划

应每月计征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费，由管理人、托管人根据规定在纳

税申报期结束前将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款项划至管理人指定的缴

税账户，管理人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。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规

范性文件对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应税行为另有规定的，管理

人根据规定执行。

6、管理人的业绩报酬：

本集合计划在集合计划分红日、委托人份额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

清算时，管理人根据实际年化收益率提取业绩报酬。原则上业绩报酬

的提取频率不超过每 6个月一次，因委托人退出本集合计划提取业绩

报酬的，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制。

对于集合计划实际年化收益率大于对应份额业绩报酬计提基准

的部分，按照 60%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。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是管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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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深入分析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、社会资金及金融市场利率走势，

依据所投资品种综合收益预测，并不是管理人向委托人承诺的预期收

益或保证收益，委托人将自行承担投资风险。

随着宏观经济和利率水平变化，管理人有权按月调整或不调整本

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，具体安排在最近一个开放期前在管理人

网站上进行公告。

（1）管理人业绩报酬提取原则：

①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，本集合计划在分红日、委托人退

出和本集合计划终止时计提业绩报酬；②分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

绩报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；委托人退出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

从退出资金中扣除；集合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从清

算资产中扣除。

（2）业绩报酬提取方法：

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（以下简称“上一

个业绩报酬计提日”，如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，初始募集期内认购的，

以本集合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，存续期内认购的，以

认购当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，下同）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为

计提区间计算年化收益率 R。

年化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：

R=100%*(P1-P0)/(P01*D)*(当年天数)

P1 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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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0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；

P01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；

D 为计提区间存续天数；

R 为年化收益率；

业绩报酬的计算公式为：

E=K*(R-R0)*60%*D/(当年天数)

E= 业绩报酬；

R0=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；

K= 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×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单位资产净值。

（3）当集合计划份额分红、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时，托管人根

据管理人指令，将应付给管理人的业绩报酬从托管账户中划拨给管理

人，托管人不承担复核职责。

（五）集合计划账户监控情况说明

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由托管人负责开设和管理，使用限于

满足开展本集合计划业务的需要。托管人以本集合计划的名义在其营

业机构开设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，账户名称为“东莞证券旗峰

月月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。本集合计划的一切货币收支活动，

包括但不限于投资、支付退出金额、支付集合计划收益、收取参与款，

均通过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进行。在需办理资金划拨时，托管

人根据管理人的有效划款指令进行划款。在托管存续期间，管理人未

经托管人书面同意，不得撤销托管专户，不得在托管人柜台办理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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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拨、购买支票等结算业务。

五、重要事项提示

（一）本报告期内管理人发生涉及管理人的诉讼事项，但相关诉

讼事项与管理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及资产管理业务无关，本报告期

内未发生涉及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诉讼事项。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

托管人未发生任何涉及本集合计划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。

（二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、投资决策程序未发

生改变。

（三）本报告期内管理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对管理人的

警示函，管理人及时按要求整改。但相关事项与管理人管理的资产管

理计划及资产管理业务无关，本报告期内未发生资产管理计划及资产

管理业务受稽查或处罚的情况。本报告期内托管人托管业务机构及其

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处罚。

（四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经理未发生变更。

（五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有发生调整。

（六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等其他涉及投

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。

（七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董事、监事、从业人员及其配偶、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户数为 30 户，

份额为 13,867,167.37 份，份额占比为 5.1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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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目录

（一）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

1、东莞证券旗峰月月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的文件

2、《东莞证券旗峰月月盈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

3、《东莞证券旗峰月月盈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

4、《东莞证券旗峰月月盈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》

5、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、营业执照

（二）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

查阅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金源中心 21楼

管理人指定网址：www.dgzq.com.cn

管理人指定客户服务热线：95328

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，可咨询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。

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7月 23 日


	一、集合计划简介
	二、集合计划投资表现
	三、集合计划管理人履职报告
	四、集合计划运作情况
	五、重要事项提示
	六、备查文件目录

